
致辞 

立法会：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在立法会会议上 

就「全面改革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动议的议案总结发言 

（只有中文）  

 
２０１１年１１月２日（星期三） 

  以下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今日（十一月二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就

「全面改革强制性公积金计划」动议的议案的总结发言： 

 

主席： 

 

  刚才谭耀宗议员及其它发言议员提供了相当多的宝贵意见。正如我在开场发

言指出，这些意见将作为我们优化强积金制度的重要参考。我会先作一个综合初

步响应。 

 

  首先，我想先响应有关倡议全民退休保障制度，及扩大强积金制度涵盖面至

非就业人口等根本性改变的意见。香港的退休保障制度是由三根支柱组成，包括

议员刚才提到的无须供款的社会保障制度、强积金制度，以及自愿性的储蓄。三

根支柱相辅相成，互为补足。强积金制度是以就业为本，由雇主和雇员供款，并

按世界银行建议由私人管理，协助就业人口累积退休储蓄的安排。 

 

  行政长官亦已在《施政报告》表示，社会对推行全民退休保障并不容易得到

共识。我们刚实行了最低工资，也正研究自愿参与的医疗保障计划及检视如何优

化强积金，现时香港基层市民在退休及基本生活上都有一定保障；若把制度作根

本性改变，以资源再分配的方法去处理退休保障的问题，是不切实际的。更有建

设性的做法是深化现行的退休保障制度。为此，中央政策组正进行深入研究，以

供政府考虑未来路向。我以下的发言会阐释政府及积金局现时就优化强积金制度

方面的工作。 

 

强积金计划收费／强积金自由行 

  议案及议员发言提出多项建议，目的均是要减低受托人收费。政府与议员在

这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事实上，积金局一直有透过多项增加透明度及促进市场

竞争的措施，推动强积金计划收费下调。 

 

 



  我留意到，自二○○七年九月，所有强积金受托人均已减费或推出低收费的

新强积金基金。１１个受托人减费多于一次，而两个受托人则推出了低收费的新

强积金计划。整体而言，强积金基金平均开支比率，已由二○○八年一月的２．１

％，下降１５％至二○一一年十月的１．７８％。但正如我在多次公开发言表示，

随着强积金资产日益增加，制度运作日益成熟，收费应有进一步下调的空间。我

们和积金局，会全力继续这方面的工作。正进行的主要政策措施包括： 

 

（一）第一，我们正争取早日落实雇员自选安排。我们预计可在下月提交加强规

管强积金中介人的条例草案。如草案在本届立法会期获通过，雇员自选安排将可

于明年下半年实施。预计届时可以自由转移的强积金资产，将由现时３９％大幅

增加至６７％，有助带动收费下调。与此配合，积金局会继续推出宣传教育活动。 

 

  同步，积金局正研究将来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的配套措施，包括成立中央数

据储存库的可行性研究。 

 

（二）第二，积金局正甄选顾问，进行强积金受托人行政成本研究，通过分析受

托人的营运程序及成本项目与水平，希望进一步精简程序，以增加减费空间。积

金局预计顾问研究将于明年第二季初步完成。 

 

（三）第三，我们将会在本月下旬，即十一月二十一日，向财经事务委员会建议

为强积金补偿基金引进自动调整征费机制。按积金局的风险评估及建议，基金应

可暂停收取每年０．０３％的征费。如委员会接纳建议，我们会于明年第二季提

交相关的附属法例修订，以期由二○一三年开始，可以暂停收取征费。这将全数

反映在基金开支比率上，令计划成员可投放多一点供款作退休保障之用。 

 

  主席，香港一直奉行自由市场经济原则，现阶段，我们会继续透过市场手段，

促使受托人减费，而措施亦已取得一定成效。 

 

政府营运基金／银行储蓄形式产品 

  就于强积金计划中增加由政府营运，低管理费、与外汇基金回报挂勾及与通

胀挂勾的基金产品的建议，我们作出了一些分析。目前，外汇基金所投资的资产，

主要为股票及债券，而强积金制度下的基金，亦已包括了股票基金、债券以及以

股票为主的混合资产基金。而从实际回报及风险水平而言，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

二○一○年年报，外汇基金过去五年投资回报率的平均数为４．９％。而同期，

强积金股票基金的年率化回报在扣除费用后达８．６％，债券基金和混合资产基

金亦分别达４．２％及５．４％。当然，我想指出，外汇基金的投资目的及其回

报的计算方法，与强积金有所不同，难以作直接比较。但可以说的是，强积金计

划大致是有相约的回报。而现时由受托人提供不同基金，并以私人管理的运作模



式，亦符合世银倡议。 

 

  有议案建议为计划成员提供更多基金选择。我必须指出，现时强积金共提供

４３８只基金，已提供不同种类和风险的投资选择。 

 

  另外，有建议要求规定强积金计划受托人，提供不收管理费的银行储蓄形式

产品。现时受托人在强积金计划下的保守基金为类似产品，其资产只可投资于短

期银行存款或短期优质债券。这些成分基金在投资管理上较为简单，因此，这方

面的收费会较低。但由于受托人亦负责一些行政工作，如核对及追收雇主供款，

因此，仍需收取费用，但水平相对为低。目前，这些保守基金的基金开支比率介

乎０．０９％至０．８％，平均为０．３９％。 

 

提取累算权益的检讨 

  就议案有关提取强积金累算权益部分，强积金落实十年多，社会上对提取强

积金累算权益的方式及情况产生了不同的看法。就此，积金局建议在增加特定情

况下容许提早提取累算权益，以及在计划成员年届６５岁，分阶段提取强积金，

并计划于本年底前作公开咨询。有关提早提取累算权益的情况，我理解社会上有

不同诉求，包括应否如新加坡的安排，容许购置物业、升学等理由。我必须强调，

在考虑任何方案的时候，我们都应顾及强积金的目标，是为就业人士累积退休储

蓄。而每个地方的制度有其独有背景及特点，例如新加坡的供款比率，就５０岁

以下人士为３６％。因此，一些其它地方适用的提早提取退休供款情况，未必适

用于香港。积金局在稍后的咨询中，会建议增加末期疾病为可以提早提取积金的

理由之一，并会就部分人士的其它诉求，列出相关数据及其考虑。 

 

  我们会就有关检讨与积金局保持密切联系。 

 

监管受托人及加强他们的资料披露 

  议案中有建议制订对受托人的监管，并加强它们的数据披露，特别是费用方

面，以及要求它们采取措施，便利计划成员查阅他们的户口数据，例如提供类似

「红簿仔」的安排。 

 

  针对有关数据披露方面，现时法例已有规定，包括受托人必须发出周年权益

报表和基金便览。所有受托人亦设有电话热线，让计划成员查询户口数据。计划

成员亦可透过互联网，或强积金「供款一线通」，透过电话向受托人查核供款情

况。 

 

 



  主席，在考虑是否要求受托人提供更多查察供款渠道及提供更详细数据时，

我们必须要顾及有关措施的成本效益，以免增加基金费用。例如就议案建议应立

法规定受托人必须在个别成员的周年权益报表中，列明该年度就该成员实收费用

金额，积金局表示因为计划成员的累算权益会随供款或转移每月变动，要为个别

成员列出实际收取的费用，可能会增加行政成本。但积金局会继续研究向成员披

露收费的方案。 

 

  我明白议员希望能增加雇员对自己累算权益的掌握。正如我刚才提及，积金

局正研究设立储存有关计划成员户口数据的中央数据库的可行性。 

 

对冲安排 

  关于对冲机制，早于强积金制度于二○○○年实施前，《雇佣条例》已容许

雇主以他们在退休计划中作出的供款，对冲遣散费或长期服务金。将这项沿用已

久的安排延伸至包括强积金计划，是经咨询及平衡各方面的考虑后作出的。 

 

  检讨对冲安排是一个复杂的课题。牵涉雇主负担能力和营商环境之余，亦关

乎雇员的利益以及香港整体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任何修改均需要小心研究，

有各方的共识。现阶段，我们会集中跟进多项优化强积金制度的工作，包括刚才

提及提取强积金权益方面的检讨，受托人成本方面的研究，以及积金局有关将来

推行强积金全自由行的配套措施的研究等。 

 

设立自愿性供款扣税额 

  就进一步为自愿性供款提供扣税的议案，自愿供款的性质，和其它投资作退

休准备（包括储蓄）相类似。政府原则上不能只考虑强积金自愿性供款免税，否

则对以其它方式储蓄的市民及服务提供者不公平。但要订定那些储蓄或投资产品

可以免税，需要仔细研究，社会亦需要有共识。 

 

加强执法打击拖欠供款／破产欠薪保障基金 

  主席，为雇员供款是雇主的法定责任，我们和积金局一直重视打击拖欠供款，

以维护雇员的合法权益。 

 

  过去数年，我们已多次修订法例加强执法力度。此外，积金局已成立特别专

责工作小组，加紧留意雇主的供款情况，加强与劳工处及工会的联络及沟通，并

针对高危行业例如饮食业的拖欠供款雇主，设立特别观察名单，紧密跟进有关雇

主的拖欠供款情况。积金局亦计划增加主动巡查次数。而我们计划在下月向立法

会提交的规管强积金中介人草案中，将加入进一步加强阻吓拖欠供款的建议。 



 

  除立法及执法工作外，政府已在合约的招标过程中，将有关合约承办商过往

的违法纪录，包括强积金违规纪录，列作考虑因素。此外，积金局自今年五月开

始，在其网页刊登「违规雇主及高级人员纪录」，列出过去五年曾违反强积金条

例的雇主和高级人员的资料。 

 

  至于有议案建议以破产欠薪保障基金，垫支拖欠供款，现时如雇主清盘，积

金局会代雇员向破产管理署提交债权证明，向清盘中的公司提出申索要求。此外，

当雇主已扣除雇员的工资作为雇员的强积金供款，并在扣薪后没有供款，这些欠

薪在符合特定条件下，已在破产欠薪保障基金的保障范围内。对于一些未清盘但

已结业的雇主，如有足够证据，积金局会向有关雇主展开民事申索，为雇员追讨

欠款。 

 

总结 

  主席，以一个退休保障制度而言，运作十年的强积金制度仍在起步阶段，需

要不断完善，配合社会发展，尽量达致计划成员的期望。为此，政府及积金局会

广听社会上不同人士，包括各议员的意见，并继续循多渠道，作出适当的跟进工

作，令强积金制度更臻完善。 

 

  主席，我谨此陈辞。  

完 


